
宜昌市既有高层民用建筑外墙外保温系统
防火性能排查与评估技术指引（试行）

一、适用范围
本指引适用于宜昌市行政区域内既有高层民用建筑外墙外保温系统防火性能的排查与评估工作。高层民用建筑指建筑高度大于27米的住宅建筑，以及建筑高度大于24米的非单层办公、医疗、商业等公共建筑。
二、工作依据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应急管理部令第5号）等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建筑防火通用规范》《建筑设计防火规范》等国家及行业技术标准执行。
三、责任体系
（一）既有高层民用建筑业主是外墙外保温系统的安全责任主体，负责组织开展排查与评估工作，可以委托物业服务企业或者具备建筑节能专项材料燃烧性能参数检测能力的检测机构等专业服务单位实施，业主履行监督责任。
（二）县市区住建部门会同相关部门做好排查与评估指导工作。
四、实施要求
建筑业主或专业服务单位按照本《指引》，开展既有高层民用建筑外墙外保温系统防火性能排查与评估，经排查判定需技术评估的，应委托具备建筑节能专项材料燃烧性能参数检测能力的检测机构实施取样检测，并实施安全评估。安全评估技术难度超出检测机构能力范围的，可以委托建筑设计单位实施安全评估。
受委托的检测机构、建筑设计单位应严格执行国家及行业技术标准，实施排查、评估，并对出具的排查、评估结论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负责。
五、防火性能安全排查
既有高层民用建筑外墙外保温系统防火性能安全排查分信息核查判定、现场测试判定两个阶段进行，并填写《既有高层民用建筑外墙外保温系统防火性能现场排查表》（附件1）。各县市区住建部门汇总信息后，及时归集到宜昌市房屋建筑管理信息系统。
（一）信息核查判定阶段
核查判定信息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三类信息：
1.建筑基本信息。包括建筑名称、详细地址、建筑高度及层数、建筑面积、建筑用途、竣工时间等信息。
2.外墙外保温标识牌。核查建筑主入口及周边显著位置是否按消防救援部门要求设置“一楼一牌”，即外墙外保温系统安全风险提示牌、建造信息公告牌。
3.工程资料与实物。查阅建筑外墙外保温系统工程设计、竣工验收等资料，现场核对工程实物与工程资料明确的外墙外保温系统及饰面层（保护层）类型、保温材料种类是否一致。
若工程资料齐全，工程实物与工程资料一致，且外墙外保温系统无大面积（单面墙面积占比1%以上）开裂、空鼓、脱落等缺陷的，可免予进一步排查和评估。
（二）现场测试判定阶段
[bookmark: OLE_LINK1]无法查阅完整的工程资料，或者工程实物与工程资料不一致且外墙外保温系统存在大面积开裂、空鼓、脱落等缺陷的，应开展现场测试，按照现场测试流程与判断规则（附件2）实施。现场测试判定结果，符合设计文件要求等级的，可免予防火性能技术评估。无设计文件的，暂时按照现行的建筑外墙外保温系统防火设计技术要点（附件3）进行判定。
六、防火性能技术评估
防火性能技术评估工作包括取样检测、安全评估两项工作。经现场测试判定，保温材料燃烧性能低于设计文件等级要求的（无设计文件，低于现行建筑外墙外保温系统防火设计技术要求的），或者存在大面积开裂、空鼓、脱落等缺陷且非A级的，或需要组织火灾事故调查的，均应委托具备相应资质的机构开展取样检测与安全评估。
（一）取样检测工作
1.检测要求。执行《建筑材料及制品燃烧性能分级（GB 8624-2012）》《建筑材料可燃性试验方法（GB/T 8626-2007）》和《塑料 用氧指数法测定燃烧行为 第2部分:室温试验（GB/T 2406.2-2009）》标准。每种保温材料均应取样检测，取样检测后应及时恢复取样部位。
2.检测判定。检测指标可仅包含可燃性试验、氧指数（OI）两项，无需开展单体燃烧等其他试验。检测报告需明确试样的燃烧性能等级，并注明是否与设计文件一致（无设计文件的，暂时按照现行的建筑外墙外保温系统防火设计技术要点进行判定）。
（二）安全评估工作
安全评估机构应根据取样检测报告，结合工程资料、现场排查情况等，兼顾不同时期国家设计标准的更迭要求，以及保温材料燃烧性能可能降效等因素，开展防火性能安全评估，出具防火性能安全评估报告（附件4）。
七、隐患处置
经排查与评估，确认存在安全隐患的，建筑业主应组织分类处置。建筑工程竣工验收后 5 年质保期内出现的质量隐患，由对应责任参建单位负责治理，建设单位组织验收；质保期届满的，由建筑业主共同承担治理责任，可按照规定申请使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属于国有的公租房、保租房、直管公房等房屋的隐患，由国有房屋产权单位负责筹集资金，组织拟定维修方案，实施隐患治理并组织验收。城市更新项目范围内的建筑外墙外保温系统存在隐患的，应与城市更新项目同步设计、施工和验收。
其中，对于严重安全隐患治理，应委托具备相应资质的设计单位出具专项设计方案，委托具备相应资质的施工单位按照设计方案实施维修。严重安全隐患情形包括：保温材料燃烧性能等级低于设计文件或者设计标准等级的，或者单面墙开裂、空鼓、脱落等面积占比1%以上的。
[bookmark: _GoBack]八、附则
宜昌市行政区域内既有非高层民用建筑、工业建筑外墙外保温系统防火性能排查与评估工作，可参照执行。
本指引自发布之日起试行，试行期两年。在试行期间，若上级部门发布实施新标准规范的，从其规定。

附件：1.既有高层民用建筑外墙外保温系统防火性能现场排查表
2.保温材料燃烧性能现场测试流程与判断规则
3.现行外墙外保温系统防火设计技术要点
4.既有高层民用建筑外墙外保温系统防火性能安全
评估报告
附件1
既有高层民用建筑外墙外保温系统
防火性能现场排查表
	一、房屋基本信息和“一楼一牌”


	建筑名称
	
	详细地址
	

	建筑面积
	           平方米
	建筑高度/层数
	   /

	建筑用途
	□住宅□公共建筑□其他
	竣工时间
	   年   月

	产权人及联系方式
	
	物业服务机构  及联系方式
	

	“一楼一牌”标识设置：安全风险提示牌 □有/□无；建造信息公告牌 □有/□无

	二、保温系统设计和竣工资料相关信息（设计文件 □有/□无）

	外墙外保温系统
及饰面层（保护层）类型
	保温材料种类
	设计燃烧性能等级
	备注

	□保温砂浆面层
□保温板材+涂料
□保温装饰复合板
□保温层+石材幕墙
□保温层+玻璃幕墙
□保温层+其他幕墙
□其他（具体描述）：
	□EPS板
□XPS板
□岩棉板
□聚氨酯板
□蒸压加气混凝土块
□泡沫玻璃板
□聚苯颗粒浆料
□无机保温砂浆
□其他（具体描述）：
	□A（不燃材料）
□B1（难燃材料）
□B2（可燃材料）
□B3（易燃材料）


	（超出1个类型或者1个种类的，需在此栏内具体描述）

	□设计有空腔/□设计无空腔
	
	
	

	三、外墙外保温实物核实情况

	工程实物与工程资料明确的外墙外保温系统及饰面层（保护层）类型、保温材料种类一致性，
□无设计文件无法核实/□一致/□不一致（具体描述）：
外墙外保温系统及饰面层（保护层）大面积开裂、空鼓、脱落等缺陷，□不存在/□存在（具体描述）：

	四、排查记录

	排查日期
	排查位置
	现场测试判断的燃烧性能等级

	例：2026年3月16日
	例：3栋1楼东北方向外墙
	例：保温装饰复合板，XPS板，B1级
（详情见照片1、2、3）

	
	
	

	
	
	

	五、排查结论

	一、信息核查判定
□1.工程资料齐全，工程实物与工程资料一致，且外墙外保温系统无大面积开裂、空鼓、脱落等缺陷，核查结论为未发现防火安全隐患。
□2.不完全符合上述规定的，进入现场测试判定阶段。
二、现场测试判定
□1.燃烧性能等级判断为A级的，核查结论为未发现防火安全隐患。
□2.燃烧性能等级判断为非A级的，但符合□设计文件/□现行设计标准（无设计文件的）且不存在大面积开裂、空鼓、脱落等缺陷，核查结论为未发现防火安全隐患。
□3.燃烧性能等级判断为非A级的，且不符合□设计文件/□现行设计标准（无设计文件的），核查结论为可能存在防火安全隐患。
□4.燃烧性能等级判断为非A级的，且存在大面积开裂、空鼓、脱落等缺陷，核查结论为可能存在防火安全隐患。
三、排查结论为可能存在防火安全隐患的，需取样检测并进行防火安全评估。

	排查人员签字（两名）
	
	排查机构技术  负责人签字
	

	排查机构    （公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说明：1.“一楼一牌”设置不齐全的，应立即补充完善。
2.排查工作照片等资料附后。
3.燃烧性能为A级但存在外墙面开裂、空鼓、脱落等缺陷的，虽
未发现消防安全隐患，但有坠落伤人安全隐患，应及时处理。
4.业主或者物业服务企业自行实施排查的，也应填写本表并签章。

附件2
[bookmark: OLE_LINK2]保温材料燃烧性能现场测试流程与判断规则

一、现场观察
对建筑外立面开展全面巡查，选取人员可及、操作安全的部位，重点查看空调孔洞、外墙饰面破损处，采用高清摄像设备拍摄留存影像资料，准确记录缺陷位置，并拍摄保温层近景照片归档。
二、现场测试
参照《建筑材料可燃性试验方法（GB/T 8626-2007）》，开展现场测试，测试全过程需严格落实动火安全管控，现场配备灭火器材，以及水、砂等灭火物资，安排专人落实动火监护。
（一）取样。从外墙保温层切取4cm×4cm的规整试样。外墙外保温系统及饰面层（保护层）类型或者保温材料种类超过1个的，应分别取样。现场测试后，应及时恢复取样部位。
（二）点火。点火操作需在室外空旷无风环境下，在铁质容器内进行，容器底面铺垫一张白纸，用于观察熔融滴落物情况。用镊子夹持试样，使用普通打火机外焰持续灼烧试样底部，火焰高度控制在20mm左右，灼烧时长5s。
（三）观察。移开火源后，持续观察试样的燃烧状态、火焰持续时长、滴落物情况及燃烧残留物状态。
[image: D:\xwechat_files\wxid_ym03egw0ss8y22_6bf6\temp\RWTemp\2026-03\ad8847964a701ec382ab9b7fcc3deea7\2cc021c53428a462219c12e174f43fc8.jpg][image: D:\xwechat_files\wxid_ym03egw0ss8y22_6bf6\temp\RWTemp\2026-03\ad8847964a701ec382ab9b7fcc3deea7\ba6f9cd5c1b05e34a469043280bf2670.jpg]图1：点火                图2：移开火源，观察状态
三、现场测试判断
[bookmark: OLE_LINK3]对照《保温材料燃烧性能现场测试判断表》，对保温材料燃烧性能等级进行现场简易判定。
保温材料燃烧性能现场测试判定表
	简易判
定指标
	A级（不燃）
	B1级（难燃）
	B2级（可燃）
	B3级（易燃）

	移火后
燃烧状态
	不能被点燃
	火焰迅速减弱或者熄灭，无明火持续燃烧，仅出现阴燃
	火焰继续燃烧，火势有蔓延趋势，明火持续时间长
	火焰继续燃烧，火焰迅速向四周扩散

	火焰持
续时间
	无明火燃烧与阴燃
	明火燃烧时间≤3s，阴燃也会在短时间内停止
	明火燃烧时间＞3s，甚至会持续燃烧至样品殆尽
	燃烧强度大、放热剧烈，不会自行熄灭。

	滴落物
与蔓延
	无熔融滴落物
	无熔融滴落物，不会引燃下方铺垫的白纸
	产生熔融滴落物，滴落物能引燃下方铺垫的白纸
	滴落物携带火焰、持续燃烧，引燃下方可燃物

	残留物
状态
	仅表面轻微碳化，保留完整结构，残炭稳定，无松散残渣
	有较多残炭，可形成稳定炭层，残留结构较完整，不易碎
	残炭量中等，残留结构不完整，有熔融硬块，部分可捏碎
	几乎无完整残留，残炭量极少，仅存少量松散炭渣或者熔融硬块，无强度、一捏就碎


说明：观察状态难以界定的，判断为下一等级。
附件3
现行外墙外保温系统防火设计技术要点
	建筑用途
	外墙保温系统  类型
	高度/极限要求
	保温材料或者制品燃烧性能要求

	住宅建筑
	外墙外保温系统与基层墙体、装饰层之间无空腔
	＞100m
	强制A级

	
	
	27m＜h≤100m
	不低于B1级

	其他建筑（除住宅建筑和设置人员密集场所的建筑外）
	
	＞50m
	强制A级

	
	
	24m＜h≤50m
	不低于B1级

	 除设置人员密集场所的建筑外
	外墙外保温系统与基层墙体、装饰层之间有空腔
	＞24m
	强制A级

	
	
	≤24m
	不低于B1级

	特殊场所（独立建造的老年人照料设施；与其他建筑组合建造且老年照料设施部分的总面积＞500㎡）
	/
	无高度限制
	老年照料设施部分的内/外保温系统和屋面保温系统均强制A级

	人员密集场所、设置人员密集场所的建筑
	/
	无高度限制
	强制A级


说明：1.技术要点摘引自《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 55037-2022、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2014(2018年版)等标准规
范，实际工作中应考虑不同时期国家设计标准的更迭要求。
2.本表格将非高层民用建筑相关技术参数一并列入，便于查询。
附件4
既有高层民用建筑外墙外保温系统
防火性能安全评估报告
（参考模板）

第一段，房屋基本情况和“一楼一牌”设置情况。
第二段，外墙外保温系统工程资料情况。
第三段，外墙外保温系统实物核对情况。
第四段，现场点火测试情况。
第五段，取样检测燃烧性能等级情况。
第六段，检查发现的安全隐患具体区域、严重程度描述。
第七段，防火性能安全评估结论和建议。
（评估结论可分为：1.存在严重安全隐患（燃烧性能等级低于设计文件或者设计标准等级的，或者非A级且单面墙面积占比1%以上的开裂、空鼓、脱落等）；2.存在一定安全隐患；3.未发现安全隐患）。
    
附件：现场工作照片、工程资料、抽样检测报告等

机构技术负责人签字：
评估机构（公章）
                                    年  月  日



- 12 -

image1.jpeg




image2.jpeg




